
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（单位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

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

的规定，本公司（单位）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

如下：

1.数据采集器型号：ZX-JX-01，生产厂为上海知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

厂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 5261号 6 号楼。

2.岸边站接收系统，生产厂为上海知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

浦东新区沪南公路 5261号 6 号楼。

3.路基气象百叶箱，生产厂为上海知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

浦东新区沪南公路 5261号 6 号楼。

4.浮标体型号：HY-FB6000，生产厂为上海知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厂

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 5261号 6号楼。

5.水质传感器型号：MPA-6S/DS-2XH6406-MP(30mm)，生产厂为上海 7.

供电系统，生产厂为上海知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沪

南公路 5261号 6号楼。

8.波浪仪型号：GNSS波浪仪，生产厂为上海知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

厂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 5261号 6 号楼。

9.方位传感器型号：AZ-800，生产厂为上海知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厂

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 5261号 6号楼。

10.胶体铅酸电池型号：6-GFM-200，生产厂为江苏华富储能新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，厂址为高邮经济开发区高邮市电池工业园。

11.系锚系统，生产厂为安徽亚太锚链制造有限公司，厂址为安徽省合肥

市巢湖市夏阁镇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夏阁园区平顶山路 12号。



12.风速风向仪型号 DC-21,生产厂为锦州利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，厂址

为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为民路 66号。

13.温湿度传感器型号 DC-22,生产厂为锦州利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，厂

址为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为民路 66号。

14.气压传感器型号 DC-11，生产厂为锦州利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，厂

址为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为民路 66号。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公司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：上海知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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